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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庭榕學長  現任新北市政府法制局局長 

本校 46期行政警察學系畢業、警政研究所

碩士、美國德州聖休士頓州立大學刑事司法博

士。歷任本校國境警察學系主任、外事警察學

系主任、法律學系主任、學務長、推廣中心主

任、圖書館館長及警政管理學院院長等職務。

並兼任行政院、外交部、臺灣高等法院訴願審

議委員會委員、內政部警政署法規審查委員會

委員等政府相關之法律服務工作。 

蔡庭榕學長自民國 113 年起擔任新北市政府法制局局長，領導團

隊為四百多萬市民提供法律諮詢與服務，涵蓋法規審議、行政救濟、

消費者保護及採購申訴等多元業務，確保市府法制健全與行政效率。

長期兼任中央警察大學行政及學術主管 16年，榮獲內政部模範公務人

員肯定，並成功規劃執行警佐四類訓練，培育逾三千名優秀警務人才。

教學上，教授警察法、行政法與憲法近 35年，曾獲教學優良教師殊榮，

致力提升學生法學素養，強化警察實務運用與人民權利保障。研究成

果豐碩，專注警察法學及相關公法領域，著有多部專書及近百篇期刊

論文，尤其著重警察攔檢職權、行政處分與程序及移民法制等重要議

題，並積極參與國際警察法制交流。蔡教授深耕學術與實務，兼顧教

育、行政與研究，對警察法制發展及公共法律服務貢獻卓著，持續推

動法治社會與公共安全提升，是警察大學及社會的寶貴資產。 

  



廖恆裕學長  現任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本校 50 期行政警察學系畢業，行政管理

研究所碩士，歷任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分局長、

民防指揮管制所所長、連江縣警察局局長、警

政署教育組組長、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主任秘

書、副局長、鐵路警察局局長、警政署主任秘

書及航空警察局局長等重要職務。 

廖恆裕學長，歷任鐵路警察局、連江縣警

察局、民防指揮管制所及航空警察局等重要職

務，盡忠職守，廉潔自持，屢創佳績，榮獲警

察獎章三枚、記一大功四次。任警政署主任秘書期間，精準協調立法

院事務，推動多項警政法案順利立法，貢獻卓著。於航空警察局長任

內，積極推動海外求職防詐宣導，守護國人安全；強化機場與航空站

關鍵設施防護，維護國家安全；協助海關阻絕毒品走私與非洲豬瘟病

毒入侵，守護產業與民生。廖學長治安維護經驗深厚，領導果敢，實

為警界楷模、同儕典範。 
  



陳崇岳學長  現任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局長 

本校 50 期消防學系畢業，消防科學研究

所碩士，為教育部審定教授，長年擔任本校消

防戰術及消防機械科目兼任警監教官。歷任內

政部消防署專員、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大隊長、

臺北縣政府消防局主任秘書、副局長及新北市

政府消防局副局長等重要職務。 

陳崇岳學長，自公務生涯起，屢獲肯定，

包括總統核定全國績優公務人員、中華民國青

年百傑獎及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等多項榮譽。

陳學長積極進修，曾赴日本、英國、韓國、新加坡及法國等地受訓與

交流，推動國際消防合作與知識共享，並親自擔任多項重大災害救援

指揮官，如 921 大地震、雪山隧道事故、復興空難及蘇迪勒颱風等，

展現卓越指揮能力與臨場應變力。領導新北市消防局，推動消防廳舍

新建及智慧化指揮監控系統，提升消防團隊專業與效率。創新導入智

能物聯網技術，縮減出勤時間 25%，並率全國首創到院前啟動葉克膜

機制，顯著提升 OHCA患者康復率，成功救回超過兩千條生命。另積極

推動防災社區建設，已輔導超過 300 處防災社區，並促成企業防災合

作，強化整體防救災能量。其領導的團隊多次榮獲全國及國際獎項，

持續提升消防專業實力與社會安全防護。此外，陳學長同時著有多本

消防專業著作，貢獻於消防戰術與救災指揮理論之發展，為我國消防

專業領域樹立典範，展現警察大學傑出校友的風範與責任。 

 
  



張裕榮學長  現任立法院副秘書長 

本校 51 期役政學系畢業、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博士。歷任立法

院法制局副研究員、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等重

要職務，並於高雄醫學大學兼任講師、國立高

雄大學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張裕榮學長在立法院及地方政府展現卓

越領導與專業素養，推動國會議事高效運作及

政策溝通，積極參與院會與黨團協商，確保院

務依法推展。作為《國會季刊》副總編輯，推

動國會知識傳承與政策論述平台建置，並代表國會接待外賓，強化國

際交流形象。在立法院內，推動性別平權、反霸凌及個資保護機制，

提升職場公平與安全；同時擔任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推

動多元共融文化，在院務協調及突發事件處理上展現高度效能，保障

立法院運作順暢。在學術方面，曾任教於多所大專院校，教授少年事

件處理法、法政策學及立法技術，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獲頒國立高

雄大學優良教師獎。司法實務經驗豐富，曾任少年調查官及少年保護

官，深具實務專業，獲司法院「司法資深績優人員獎章」及「司法院

三等服務獎章」表彰。其任職於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統籌跨局處政

策協調，主導防疫專案成效卓著，多次獲記功表揚。張學長以專業與

熱忱，持續推動公共治理及法治進步，為我國立法及司法體系貢獻卓

越。 
  



邱泰民學長  現任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典獄長 

本校 51 期犯罪防治學系畢業，歷任福建

金門監獄典獄長、法務部矯正署岩灣技能訓練

所所長、高雄戒治所所長、澎湖監獄典獄長、

臺南第二監獄典獄長、高雄第二監獄典獄長及

高雄監獄典獄長等重要職務。 

邱泰民學長歷任法務部矯正署重要主管職

務，致力於矯正機關的教育、輔導及人權保障

工作，深獲肯定。任職岩灣技能訓練所期間，

推動「書香閱讀」計畫，與臺東縣政府合作提

供逾 20萬冊館藏，協助收容人培養閱讀習慣與品格，降低再犯率；並

結合岩灣國小，辦理寒假課後照顧，促進社區連結與教育輔導。在澎

湖監獄任職期間，推動廉政微電影製作，提升機關廉能形象，並改善

無障礙設施，照顧高齡與行動不便收容人，展現人文關懷。於臺南第

二監獄，深化藝術處遇，開設多元藝術課程，促進收容人身心成長。

任高雄第二監獄時，積極優化接見室服務，提供家屬便利與支持，結

合更生團契推動家庭關懷方案，陪伴家屬與幼兒，協助戒毒轉介。在

高雄監獄，成立傳統花燈工藝組，培育工藝專長收容人，並與空中大

學合作推動柔性司法教育，促進收容人持續學習與成長。邱學長以專

業與人文精神，為矯正實務樹立優良典範，實為後進之學習榜樣。 
  



林宏恩學長  現任內政部移民署署長 

本校 52 期行政警察學系畢業、國立臺北

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歷任移民署專

門委員、專勤事務第一大隊副大隊長、新竹收

容所專門委員兼所長、北、南區事務大隊副大

隊長、中區事務大隊大隊長及移民署副署長。 

林宏恩學長在移民實務領域展現卓越領導與

專業，榮獲多項殊榮，包括行政院三等功績獎

章及移民署模範移民官。111 至 112 年間，督

辦多起外籍學生遭人口販運案件，妥善安置被

害人並提供全方位支持，改善外籍學生求學環境，提升我國國際形象。

積極推動「外來人口安心採檢及接種防疫專案」，有效防堵疫情擴散，

榮獲防疫紀念章。同時，推動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促進族群融

合與社會多元發展。聯合刑事警察局營救柬埔寨、緬甸詐騙被害人數

百人，強化被害人保護。林學長督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

約」首次國家報告，彰顯我國促進人權與多元平等的決心。以上努力，

協助我國連續 15年獲美國人口販運防制最高評級，提升國家安全與國

際形象。114 年更協助榮獲全球機場證照查驗服務第四名殊榮，成就

斐然。 
  



廖訓誠學長  現任內政部警政署副署長 

本校 54 期刑事警察學系畢業、警政研究

所刑事科學組碩士、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歷

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分局長、刑事警察大隊大

隊長、警政署秘書室主任、刑事警察局副局長、

嘉義縣警察局局長、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總隊

長、警政署警政委員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長等

重要職務。 

廖訓誠學長歷任重要警職，在警職生涯

中，屢屢破獲社會矚目重大案件，包括偵破海

上走私海洛因 72 公斤案、「獵龍專案」緝捕張錫銘集團、多起擄人勒

贖及槍擊命案，並成功圍捕重大要犯及外籍嫌犯。於刑事警察局副局

長任內，參與刑法及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健全社會秩序與少年保護

制度。任新北市警察局長期間，執行「擊落麻毒專案」與「斬金專案」，

分別大規模打擊大麻犯罪與詐欺集團，成效卓著，並推動警政革新，

建立科技偵查教育訓練及員警身心健康檢查制度。另合著有「犯罪偵

查技術」、「警察勤務與智慧警務」警察專業書籍，作育英才。廖學長

勇於任事、智勇雙全，功績卓著，實為優秀傑出之警政領導者。 
  



陳泗川學長  現任海巡署金馬澎分署分署長 

本校 59 期行政警察學系畢業、水上警察

研究所碩士，歷任海洋巡防總局北部地區機動

海巡隊、基隆海巡隊、馬祖海巡隊及臺東海巡

隊隊長、海洋巡防總局後勤組、船務組組長、

海巡署艦隊分署副分署長、海巡署後勤組組長

等重要海巡職務。 

陳泗川學長，在 101年至 103年間，多次

擔任保釣活動現場指揮官，推動《台日漁業協

議》簽署，成功捍衛我國釣魚台及專屬經濟海域漁權，獲得總統親自

嘉勉。任職海洋巡防總局及艦隊分署期間，主持多項重要海巡基地及

碼頭新建工程，提升港口泊靠及補給能力，為海巡基礎設施建設奠定

堅實基礎。面對 113年「0214金門事件」與陸方多次協商，整合各行

政機關意見並達成共識，使事件圓滿落幕。近兩年中國海警船頻繁襲

擾金門、馬祖地區水域，以極限壓迫，對我發動灰帶威脅，陳學長全

程指揮調度海上艦艇對應拒止入侵，並適時緝獲多起小型目標趁隙偷

渡滲透，有效反制中國對我進行法律、輿論等認知作戰。其專業領導

與果斷行動，展現海巡防衛實務的卓越典範。 

 

 

 

 


